
版號：01112024表107-3-0(110年度)綜稅基本所得額平均每戶金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保險給付繳納基本稅額單
位 基本所得額 綜合所得淨額

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
有價證劵交易所得 非現金捐贈金額海外所得總額分位別 分開計稅之股利所

得

0.631628.14160.429.9220.51828第1分位 15188.65 10613.99 0.00

3.122551.66235.8434.73382.51828第2分位 14408.99 9913.74 0.00

0.472330.6317.4147.521259.89828第3分位 14867.17 9710.32 0.00

3.071432.71119.8340.402677.99828第4分位 15088.00 9621.92 0.00

117.627308.73199.4122.719664.61827第5分位 42660.10 18994.75 3242.55

24.963049.34146.5731.062799.444139合    計 20437.21 11769.20 647.88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戶數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本表係以繳納基本稅額家戶資料為基礎，統計申報基本所得額及各計入項目之平均每戶金額。
二、本表使用說明：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，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，統計資料尚不完整，統計數據僅供參考。
三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四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